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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 

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证券”）编制本报

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海宁城投”或“发行人”或“公司”）对外披露的文件

及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文件。 

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，

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，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

容据以作为国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。 

  



国开证券作为 2022 年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社

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的债权代理人，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

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，积极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，全力维护债

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。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： 

海宁市城市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海宁

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海宁房开”）发生提供重大

资产抵押的事项，具体情况如下。 

一、基本情况 

(一) 事项背景及原因 

2022 年 6月 20日，海宁房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

支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签订

了《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》，根据贷款合同，上述贷款行向海

宁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总金额 50 亿元人民币的固定资产

银团贷款（当前仍在陆续抵押提款中），期限为本合同项下首笔

贷款资金提款日（包括该日）/生效日起至 2030 年 12 月 20 日

（包括该日）止的期间，共计九年。 

2024 年 9月 18日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、交通

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

宁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与海宁市房地产

开发有限公司签订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（编号：JX 海宁 2024 抵

165）并登记为不动产登记证明上的抵押权人。海宁房开作为抵



押人将所持有的海宁市市区文苑路东侧、联合路北侧未售出房屋

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抵押（浙（2022）海宁市不动产权第

0045464 号），包括抵押建筑面积 152,162.47 平方米和土地面积

104,820 平方米。债务履行期间为 2024 年 9 月 18 日起至 2026

年 12月 25 日止，同期该资产转入在建工程科目。 

由于该项目建设投入持续增加，截至 2025 年 5 月末，上述

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33.96 亿元，2024 年末，发行人经审计的合并

口径净资产为 263.02 亿元，本次抵押资产的账面价值占发行人

年末合并口径净资产的比重为 12.91%。 

（二）抵押方案： 

1、抵押协议主要内容及被抵押资产情况 

抵押合同编号：JX 海宁 2024 抵 165。不动产权证书号：浙

（2022）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0045464 号，坐落于海宁市市区文苑

路东侧、联合路北侧未售出房屋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（建筑面

积 152,162.47 平米和土地面积 104,820 平方米）。债务履行期间

为 2024 年 9月 18日起至 2026 年 12月 25 日止。 

2、被抵押资产情况 

表：资产基本情况 

担保类型 资产名称 抵押人 

抵押 海宁市市区文苑路东侧、联合路北侧房屋和土地，

浙（2022）海宁市不动产权第 0045464 号 

海宁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3、被担保债务情况 



表：被担保债务情况 

单位：亿元 

种类 债务人名

称 

债权人名称 主债权

数额 

期限 

固定资产

银团贷款 

海宁市房

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 

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、交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嘉兴海宁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

市支行 

501 抵押合同编号：JX海宁

2024 抵 165 的合同期限

为 2024 年 9月 18 日起

至 2026 年 12 月 25 日止 

（三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企业名称：海宁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王张宁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00,000.00 万元 

成立日期：1999 年 1月 4日 

注册地址：浙江省硖石街道为民路 35 号 1103 室 

经营范围：许可项目：房地产开发经营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

结果为准）。一般项目：房屋拆迁服务；住房租赁；非居住房地产

租赁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

活动）。 

海宁房开由发行人全资控股，实际控制人为海宁市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海宁房开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支行、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嘉兴海宁支行、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宁市支行签订了总金额 50 亿的《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

同》，当前仍在陆续抵押提款中。 



二、事项进展 

上述资产抵押事项已履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，决议程序符合

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上述资产的抵押登记手续已在规定

时间内办理完成。 

三、影响分析 

上述资产抵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属于公司正常经营

活动，本次抵押事项不会对企业生产经营、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四、信息披露承诺 

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人

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沪深交易

所等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
